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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羊城晚报》 报道， 不只防

脱发， 还能白发变黑发， 小小黑芝

麻丸真有大能量？ 近日， 冲上热搜

的黑芝麻丸被监管部门辟谣引发关

注。 律师表示， 非药品类产品宣传

具有医疗功能属于违法行为。

打响“发际线”保卫战

狂掉发、 青年秃、 少白头等脱

发年轻化现象越来越普遍， 年轻的

你开始 “发际线” 保卫战了吗？ 丁

香医生 《2021 国民健康洞察报告》

显示， 脱发已位列健康困扰前十，

脱发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 其中存

在脱发困扰的 95 后、 00 后人群占

比均达到 33%。 同时， 阿里健康数

据显示， 城市地区线上脱发治疗药

物人均年消费均超过 260 元。

年轻群体的防脱战已然在火热

进行。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发现，

一批宣称依据传统古法调制、 可防

治脱发白发等功效的网售商品销售

火爆， 如人参黑芝麻压片糖果、 滋

养乌黑增发糖果、 黑芝麻丸等。

在上述商品的描述中， 大多数

产品的介绍中，都将“防脱黑发”“疏

通毛囊”“以黑补黑” 作为噱头进行

宣传，部分产品注明了“老年白”“劳

累白”“遗传白”“少年白” 等适宜人

群范围， 并承诺使用一定疗程转好

后停用不复发。 不过， 这类压片糖

果、黑芝麻丸是否有副作用，大部分

商品均没有相关描述。

“脱发从病理原因角度来看，

主要是雄性激素脱发、 免疫细胞攻

击毛囊引起的斑秃以及压力太大导

致的精神性脱发三种类型。” 中山

大学药学院 （深圳） 副教授、 博士

生导师王旭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目前雄性激素源性脱发可通过

非那雄胺、 米诺地尔这两款药物进

行预防和治疗， 另外两种类型脱发

症状国内外还没有经临床试验后批

准的治疗药物。

对于民间 “以黑补黑”、 靠黑

芝麻类食品就能固发生发的传言，

王旭升也给出了解释。 “最新的科

学研究表明， 白发是因为毛囊里面

没有黑色素细胞了， 连这类细胞都

没有的话 ， 吃这些都是没有意义

的。” 王旭升说， “吃黑芝麻补头

发 ” 跟 “吃核桃补脑 ” 的说法一

样， 根本性质都是伪科学。 同样，

食用人参等中药材促进血液循环来

生发的说法， 也没有临床试验的数

据支撑。

宣称疗效涉违法

记者留意到， 在电商平台以及

小红书、 微博、 B 站等平台的帖子

里， 号称具有防治脱发、 白发变黑

发功能的压片糖果和黑芝麻丸食品

并不少。

根据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保健食

品之外的其他食品， 不得声称具有

保健功能”。 按照 《食品广告发布

暂行规定》 第十三条规定， “普通

食品、 新资源食品、 特殊营养食品

广告不得宣传保健功能， 也不得借

助宣传某些成分的作用明示或者暗

示其保健作用”。 保健食品拥有较

高的技术壁垒和行业门槛， 需由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予以批准。

如果以普通食品宣称疗效， 对广大

患者构成误导和欺诈， 涉及违法。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 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员钟兰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依据 《广

告法 》 第十七条 、 第十八条以及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八

条的规定， 非药品类产品宣传具有

医疗功能已经属于违法行为 ， 其

次， 食品类产品宣传对 “脱发、 白

发有一定改善效果” 属于涉嫌夸大、

虚假宣传， 商家的宣传已经违反了上

述法律的规定。

若消费者因商家虚假宣传购买产

品导致症状加重， 商家应承担哪些责

任， 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钟兰安介

绍， 商家可能承担的责任有以下三

类： 一是民事责任， 对消费者进行相

关的赔偿， 包括惩罚性赔偿； 二是行

政责任， 相关政府部门可能对商家作

出责令停止发布广告 、 责令消除影

响 、 罚款 、 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

罚； 三是刑事责任， 若发布虚假广告

情节严重， 则涉嫌构成虚假广告罪，

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并处或

单处罚金。

消费者在维权时， 可以要求销售

商、 生产商进行协商解决； 若无法与

销售商、 生产商协商解决， 还可以向

消费者协会、 政府部门进行投诉。 另

外， 消费者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要求商家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四

十八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

十五条的规定， 商家可能要退还购物

款并对消费者进行赔偿。 若商家违反

了 《食品安全法》， 需要承担至少一

千元的赔偿金； 若是商家违反了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则需要承担至少

五百元的赔偿金。 消费者可以选择赔

偿金较高的法律作为赔偿依据。” 钟

兰安说。

（许张超 薛仁政 丁玲 郑敏珊）

律师提醒：小心“0元商品”背后藏陷阱
据 《国际商报》 报道， 随着互

联网快速发展， 近年来各类新模式

层出不穷 ， 不少平台推出 “0 元

购” “免费送” “满多少返多少”

“0 元学配音” “0 元学写作” 等活

动 ， 但实际产品投放量缺乏透明

度， 产品质量也存疑， 这些销售新

模式对网络发展与安全提出了新的

挑战。

实际上， 以 “0 元购” 为噱头

割消费者韭菜的现象并不少见。 据

网经社信息， 2019 年 ， 澳森跑步

机曾在天猫推出一项 “40 天内跑

满 35 小时返全额 ” 的挑战活动 ，

但大量用户在完成任务后不仅没有

拿到返额， 购买的产品还出现了漏

电、 电机坏损的现象， 购买这些跑

步机的消费者都无法获得应有的售

后。 不久， 其天猫店也关闭了。

在用户等待返额的过程中， 澳

森旗舰店发出 “拟于 2019 年 5 月

12 日终止经营 ” 的公告 ， 随后 ，

用户只能通过旺旺联系客服， 但返

额问题依旧未解决。 最后事件不了

了之。

不止如此， 近年来， 不少在线

教育行业推出 “打卡 0 元学” 活动

以吸引消费者， 也成为消费投诉的

热点问题。 不少消费者反映， 按要

求完成打卡后申请返现， 却无法得

到退款。

2021 年 4 月 ， 刘女士向 “电

诉宝” 投诉称在 “大塘小鱼” 绘本

课堂购买了 《小小常青藤牛娃通识

课》 打卡课程， 每天坚持打卡 30

天不间断可返还 199 元学费。 但刘

女士在购买后打卡到第 5 天时发现

第三天漏打， 原因是当天上课时没

有完成分享链接的任务。 此后刘女

士联系客服表示， 购买时并未被告

知打卡期间还得做其他分享任务，

对方却一直推卸责任。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赵占领表示 ， 商家开展 “0 元

购” 活动的实质是一种促销行为，

从法律层面来讲， 这种促销模式并

不违法。 但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违

规之处需结合具体情况判断。

赵占领认为， 就澳森跑步机案

例， 商家在其商品销售页面介绍了

“0 元购” 活动规则， 明确表示消

费者购买店铺内指定型号跑步机，

在 40 天内跑步 35 小时以上可得到

全额购机款， 即为对消费者的一种

承诺。

虽然消费者在购买时没有与商

家签订纸质购买合同， 但是商家的

商品信息具体、 确定， 属于合同法

所规定的要约， 消费者下单属于承

诺， 合同即成立。 消费者只要能够

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按照商家规定完

成任务， 商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消

费者换人替跑， 在法律层面， 商家

应按照此前承诺全款退还消费者购

机款， 若不退还则违反 《合同法》，

属违约行为。

据了解， 近日微信视频号不仅

限制在直播间上架 “0 元商品 ”，

还要求在直播间出现的商品链接有

明确的商品标题、 清晰的图片， 且

商品的售价在合理的价值区间。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发展，

相关部门也不断加强对短视频平台

的监管和约束。 短视频巨头纷纷出

台相关举措， 此次视频号限制直播

间上架 “0 元商品 ” 就是其中之

一。

今年 1 月， 视频号还发布了违

规处理公示 ， 对一批搬运他人视

频、 仿冒他人身份进行引流等违规行

为进行了治理， 予以禁止发布视频或

清除相关违规视频等处罚， 累计处置

帐号 1120 个。

相关专家分析认为， 在网络中，

平台扮演着 “监督者” “把关者” 的

角色， 应对品牌的宣传活动进行严格

的审核和把关， 确保消费者的利益。

要想从根本上杜绝 “虚假促销 ” 行

为， 就需要电商平台方面设立相关制

度， 来防范监督这种情况的发生， 否

则商家就会钻制度空子。

如果电商虚假促销问题得不到有

效遏制， 将会损害更多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而一旦这种无良操作成为行业

惯例， 电商平台整体的信誉度都将受

到不利影响。 要想根除无良商家的无

良行为， 还需要平台作出更多的规范

和管制。

（刘旭颖）

据 《南方工报》 报道， 劳动

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广东， 员工

不服从公司将其从佛山调岗至广

州， 法院判员工败诉。 日前， 广

东这起劳动争议案例引发各方热

议。 律师建议， 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应从自身情况出发， 对工作地

点约定范围不宜过分宽泛， 以最

大限度保障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

权和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

佛山调岗至广州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张某

某 2005 年 2 月入职深圳百事可

乐饮料有限公司 ， 2015 年 4 月

起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

张某某从事管理、 销售类工作。

主要工作地点为广东、 广西、 福

建、 海南， 其他工作地点包括：

公司在中国境内各分支机构所在

地， 公司关联公司所在地或公司

开展业务、 从事活动的其他经营

所在地。

另外， 张某某入职招募地为

广州市， 2011 年调至深圳某组，

2015 年调至惠州所， 2017 年调

入佛山经销部。

2019 年 8 月 12 日， 公司向

张某某发出 《通知函》， 将张某

某的岗位从珠三角行销公司佛山

经销部部长调整至位于广州市的

珠三角行销公司营业高专岗位，

调整后薪资待遇职等级别不变，

另增加每月 500 元补贴。 张某某

表示不同意公司单方变更岗位。

张某某认为 ， 他小孩刚出

生、 大儿子刚上小学， 公司知道

他家庭情况后仍通知他跨区域调

岗的做法不合理， 调岗将导致其

无法履行正常家庭义务。

随后， 张某某以公司未依法

提供劳动条件、 违法调动工作岗

位为由， 向公司邮寄 《被迫解除

劳动关系通知书》， 提出解除劳

动合同。 并提起劳动仲裁， 要求

公司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经济

补偿 29 万元， 劳动仲裁委不予

支持。

张某某不服， 起诉到深圳市

龙岗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 公

司调岗行为是用人单位合法行使

用工自主权， 驳回张某某起诉。

张某某不服， 向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主张本案 《劳动

合同》 中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属于

无效格式条款。

二审判决， 调岗并未超出双方

在 《劳动合同》 中的约定， 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签合同时应留意

此案经媒体报道后， 引起各方

热议。 其中， 在签订劳动合同时，

如何合理合法约定工作地点， 成为

劳资双方关注的焦点。

北京德恒 （深圳） 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沈威指出， 自劳动合同

法将工作地点纳入劳动合同必备条

款后， 用人单位基于自身管理需要

的考虑， 工作地点有约定全球范围

内的， 有约定全国的， 有约定公司

及分支机构 、 子公司 、 关联公司

的 ， 有约定公司业务范围所在地

的， 还有约定用人单位有权自主调

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等等。 对于上

述各类约定， 全国各地审判机关的

裁判尺度也各不相同。

“从广东的实践判例来看， 法

院基本认可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

后， 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调整劳

动者工作地点无需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沈威表示， 这主要基于保护

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明确在劳

动者未提供证据证明签订劳动合同

时存在被胁迫、 欺诈及趁人之危等

情形的， 约定工作地点合法有效。

广东劳法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蒋四清则认为， 现实中一些企业随

意变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 导致劳

动者正常的家庭生活等权益受损。

相比于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加上了

“工作地点” 这一个条款， 对企业

滥用用人自主权进行限制， 正是对

社会现实的回应。 如果将工作地点

约定过于宽泛视为合法， 无疑将使

劳动合同法的这一立法目的落空。

他提醒， 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

同时 ， 应提高自身的法律防范意

识，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慎重选择工

作地点。

签订劳动合同前， 劳动者对于

无法接受的工作地点可以明确向用

人单位提出变更， 如用人单位拒绝

变更， 劳动者可以选择不签。

（许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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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不满调岗起诉遭驳回
律师：签合同时应留意“工作地点”

当心“防脱战”里的智商税
律师：非药品宣传具有医疗功能涉嫌违法


